[bookmark: _Toc482284386]已签订就业协议书毕业生的填写说明
（一）需上交的材料
就业协议书，北京生源派北京需附上家庭户口本首页和本人页复印件，外地生源派北京需附上人保部或者市人保局出具的接收函, 外地生源派上海需附上海市户档接收函。
（二）提交流程
（1）学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书，确保信息填写准确完整，单位盖好章；
（2）学生对照填写说明，在系统中录入信息，提交数据；
（3）学生携带就业协议书到学院负责研究生就业的老师处，学院审核数据，确认无误后提交数据，在就业协议书上盖章；
（4）学生上交就业协议书至学校就业办（主楼209），就业办审核数据并盖章
（三）填报说明
[bookmark: _GoBack]毕业生派遣信息部分，请务必按照下表要求填写：
表1 已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毕业生
	 
	字段名称
	填写说明

	必填字段
（认真填写并重点核对）
	就业去向
	选择其中最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一项

	
	是否解决户口
	所在单位接收户口点击“解决户口”；二分回家点击“不解决户口”

	
	报到证单位名称
	· 根据协议书“单位名称”一栏填写，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抬头。（注意：协议上“单位名称”一栏填写的内容通常需与左下方单位所盖公章一致，如不一致请向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核实）；
· 必须填写单位全称，不得填写简称。如：“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填写“中建一局”。

	
	报到证单位所在地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此处对应将来报到证的信息）
· 直辖市具体到区（县），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北京市海淀区”；
· 非直辖市具体到市，共两级，不可再具体，正例“湖南省长沙市”。

	
	档案转寄单位（具体到人事部门）
	· 档案属重要文件，通过EMS投递，接收单位必须为县团级以上有人事权的单位，需要毕业生自行确认并负责。档案转寄单位可能与签约单位不完全一致，需要和用人单位人事部门核实，以免因不能接收而被退回；
· 如果用人单位具有人事管理权，按照“接收单位全称+具体存档部门”填写，如“XX大学人事处”；
· 如果本单位没有人事权，可能会通过上级主管部门接收，或者委托人才交流中心托管，前者按照“上级主管单位全称+具体存档部门”填写，如“XX集团人力资源部”，后者通常为“XX人才交流中心”；
· 无须写“XXX收”。
· 北京市村官此处填写“村官”；
· 留校人员此处填写“北京林业大学新教工”。

	
	档案转寄地址
	· 根据协议书上的内容填写；
· 必须与上面的“档案转寄单位名称”一项相对应，是档案接收单位的具体地址，无需重复填写档案接收单位名称。

	
	档案转寄邮政编码
	· 相关信息关系到能否成功完成档案投递，务必向档案转寄单位咨询，确认信息准确
· 联系人电话为“区号+座机号”
· 北京市村官、留校人员可不填

	
	联系人
	· 

	
	联系人电话
	· 

	
	户口迁移地址
	· 此项一字不能错，如有疑问请务必与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核对；
· 未将户口迁到学校的，请填写“未迁户口”；
· 落户地址为北京市的：此项内容填“北京市**区”即可；
· 落户地址为京外的，一般是接收单位在派出所开设的集体户名称、派出所名称或是具体地址，如是具体地址，需具体到门牌号。（正确填法例如：“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分行”、“江苏省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大道18号”、“云南省人才服务中心”、“天津市河西区越秀路派出所”；错误填法例如：“广东省广州市”）；
· 北京市村官此处填写“村官”；
· 留校人员此处填写“北京林业大学新教工”。

	
	组织机构代码或企业工商注册号
	· 根据协议书对应项填写或咨询单位人事部门的人或自行登录网站查询，确保完整准确
· 如有“-”请自行去掉，

	
	单位性质
	· 根据协议书上对应项，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
· 如果就业协议书上的上述几项在标准库里无法找到，则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标准内容填写。

	
	单位行业
	· 根据协议书对应项填写。

	
	工作职位类型
	· 根据协议书上对应项，选择标准库里的内容。

	尽量填写的字段
（协议书上有填写的内容都需要录入）
	联系人手机、备注、是否申请缓派等5项
	· 其他字段根据协议书上的内容填写即可；
· 协议书上部分内容不需要填报在系统当中，但仍然需要填写完毕，集中派遣的时候交到学校
· 未申请缓派的不用勾选

	重要说明
	单位所在地、档案转寄单位所在地和户口迁移地址均须在同一个省



